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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为知识产权具有开发难，易复制的特点，法律作为一种事后救济手段，不足以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 

所以，知识产权人应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转 变观念，进行制度创新 ，加强 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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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及其缺陷 

1．1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和制度 

我国目前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主要 

为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措施主要有民事责 

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同时新修改的专 

利法 、著作权法和商标法还规定了临时措施 

(即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如果有证据证明他人 

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行 

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 

难以弥补的损害，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 

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护的 

措施 )和司法审查制度 (即对有关获得 和维 

持知识 产权 的行政终局决定 ，当事 人不服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予以判决 

或裁定 )。临时措施突出了对知识产权有危 

险行为的情况予以提前救济，极大地拓宽了 

知识产权保护的途径，能够有效地防止知识 

产权侵权行为给知识产权人造成不应有的 

损害，为知识产权保护又加上了一道安全 

阀。司法审查为知识产权保护撑起了正义之 

伞，能有效地防止知识产权纠纷处理过程中 

行政权力的滥用。 

1．2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的缺陷 

临时措施救济方法虽然可以把 知识 产 

权即发侵权行为消灭在萌芽或实施过程中， 

避免给知识产权人造成实际损害，使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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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律保护制度更加完善。但是 ，临时措施 

的采取必须是知识产权人有充分的证据 ，而 

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往往带有很大的隐蔽 

性和技术性 ，侵权与非侵权 只是一步之遥 ， 

一 念之差 ，知识产权人很难取得相关证据 。 

同时，即使知识产权人有确切的证据，法院 

一 般还要求知识产权人提供担保，否则就会 

对知识产权人的证据保全或财产保全申请 

予以驳回，如果知识产权人不进行密切配 

合，最终导致知识产权的实际损害将无法避 

免。 

法律 责任救济措施通常是在知识 产权 

人的利益有现实损害或侵权行为危及社会 

公共利益时所采取 的救济手段。即一般称为 

事后救济。现代法学主要是一种裁判法，即 

对已经发生的纠纷 的解决办法主要是由法 

官根据各种利益关系进行裁判，即治疗的法 

学或法官法学。目前这种裁判法学存在着很 

大的缺陷：第一，由于裁判的拖延，使当事人 

受到时间上损失；第二，由于诉讼要受金钱 

上的损失；第三，由于诉讼要受精神痛苦的 

损失；第四，即使获胜，也不能使受侵害的权 

利得以恢复；第五，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 

值，金钱价值本身受到损失，不能弥补原有 

的损失。对于物权和债权而言，裁判法学的 

救济还基本可以恢复所有人或债权人的权 

利，弥补其一些损失。但对于知识产权来说， 

一 旦造成现实损害，知识产权的损失一般来 

说是无法估量的。当然根据新修改的知识产 

权法 ，知识产权人的损失和侵权人的非法所 

得能够确定时，还可以得到一些救济。如果 

侵权人 的非法所得和知识产权 人的损失难 

以确定时，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为50万元 

以下的一个最高限额；专利法规定的侵权赔 

偿数额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 

定。这些现有规定，对知识产权人损失的弥 

补是相当有限的。可见，法律保护并不是万 

能 的，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知识产权的 

无形性和易复制性，使知识产权人的权利或 

利益始终处在被 侵犯的十 面埋伏 之 中，因 

而，知识产权人不能坐视法律的事后救济， 

而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应当把自我保护与 

法律保护相结合起来，以自我保护为主，法 

律保护为辅助。 

2 企业 知识产 权保 护的 另一视 

角—— 自我保护 

2．1 企业知识产权 自我保护的理论基础 

(1)现代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内 

生的，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大。企业内部 

建立相应的知识产权 自我保护制度不仅可 

以促进企业利润不断增长 ，而且还有利于企 

业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 

(2)现代公 司理论认为 ，公司为一个由 

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及债权 



人等利害关系人组成的契约组织 。随着科技 

的进步，专门知识成为公司发展的决定性生 

产要素 ，要求扩大雇员在公司中的法定 权 

利 。因此 ，企业内部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可以 

极大地调动职工的科技创新热情，使智力资 

本的投入不断加大，突出智力资本所有者的 

主人翁地位，不仅会使企业拥有更多自主知 

识产权，而且也更有利于知识产权的自我保 

护。 

(3)预防法学理论认为，随着竞争的日 

益激烈，危险的不断增加，人们对安全的需 

求日益强烈，民法学的法观念从裁判法学向 

预防法学转变。预防法学的优越性主要为： 

一 是法律上风险的回避性；二是法律对策的 

预防性；三是法律本身的实用性。预防法学 

要求人们提高运用法律的防范能力，增强知 

识产权的防范意识。由于知识产权的易复制 

性和侵权所造成的损失的不可挽回性，更加 

需要自我保护，自我预防。因为知识产权不 

像物权那样只要占有即可保护，其不能被权 

利人占有，而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措施加以保 

护和防范。 

2．2 企业知识产权自我保护的宗旨和措施 

知识产权自我保护的宗旨是防范知识 

产权侵权的发生，确保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 

所有人的安全，从而推动知识产权的不断创 

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针对知识产 

权的特殊性，对知识产权自我保护应注意以 

下几个问题 ： 

第一，树立法治观念，发挥法的预测和 

指导作用。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一般规定 

了提倡的或允许的行为，也规定了禁止的行 

为 ，同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 

律责任。市场经济主体依法可以选择自己的 

行为，并且也可根据法律规定对自己行为的 

后果有一个预期。这样，在法律的指导下，市 

场经济主体依法可以选择符合法律规定的 

行为，达到自己预期的经济 目的，而且对侵 

犯其利益的侵权行为也可采取法定方式予 

以防止和救济。因此，通过法律的指导作用， 

把法律运用于 自己的经济活动中，使 自己的 

行为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减少盲目性和违法 

性，从而使市场经济主体在法律规范的指导 

下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 

第二，转变财产保护观念，加强知识产 

权的自我保护。 

首先，转变从重视有形财产的保护到重 

视无形财产的保护：随着科技 、经济一体化 

的发展，市场经济主体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 

服务中知识产权的比例越来越大：知识产权 

类无形财产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有形财产的 

价值。 

其次，转变从侵权的事后救济到事前保 

护知识产权(即自我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是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现代企业之间的竞 

争主要是知识产权的竞争，知识产权的超前 

保护是其制胜的关系：世界一L著名公司对自 

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和超前保护都是非常重 

视的。美国微软公司总部和分公司都专设法 

律部门，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的管理和法律事 

务。设在旧金山的IBM研究中心，专门设有 

知识产权部，有5位资深律师专门从事法律 

事务。我国的海尔集团公司成功的关毽是其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超前：海尔是在 l987年 

成 立 了首家 国内企业 内的知识产权 部 

门——海尔知识产权办公室，而且这一机构 

设立于企业核心管理层内，其主要职能是全 

面开展企业商标代理，创建品牌，以及实施 

技术专利申请保护等工作。 

最后 ，转变从守护有形财产到知识产权 

的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具有法定时间性， 

不断地进行创新是知识产权的生命所在 ，也 

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创新不仅包括技 

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知识经济的发展 

动力在于科技创新活动，而科技创新活动离 

不开产权制度，包括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 

新。在当今社会，对于企业来说，要在知识经 

济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地进行 

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自我保护的制度创新， 

使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 

这样，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研究与 

开发，并且成立专门机构对事前研发的知识 

产权进行保护。只有在战略上重视知识产权 

的自我保护，在具体操作中依据现有法律和 

各国的国情、历史传统、风俗习惯不同，制定 

本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战术，不仅会使本企业 

占有比较多的国内市场份额，而且会在国际 

贸易中开拓国际市场更有强劲力。海尔在经 

营中以产品开发为内核的专利保护工作实 

行 100％的专利申请率，每一项技术创薪方 

案都会去申请一项专利，从而形成对一项技 

术创新的法律保护。海尔不仅以技术创新作 

为基础创品牌，而且在国内外以商标注册开 

拓国内外市场，使“海尔”成为驰名商标。海 

尔为了使其新产品尽快打开销路 占领市场 ， 

采取了防

开发的各种不同种类的商品上，向世界l 

l83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了2 000多个商标一 

海尔还利用技术保密措施和反不正当竞争 

方法对技术研发进行有效保障 在产品生J 

和委托开发巾 ，对涉及到的秘密信息 ，经采 

取合同审核，专利申请权的购买与转让，将 

企业技术资产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将 

企业整体技术发展纳入法律防范领域内．直 

接为企业进行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提供法律 

保障： 

第三，加强信息安全和合同管理 

首先 ，有效管理企业的各种信息，尤其 

是商业秘密类信息，严防被泄露：专利技术 

被侵犯依据法律进行事后救济，因侵权造成 

的损失基本上还可以挽回，但商业秘密一旦 

被泄露 ．就会给企业造成不可挽 回的损失 ， 

甚至破产i即使诉诸法律也难有起死回生之 

效：如可口可乐配方一旦被泄露，可 口可乐 

公司一夜之间将不复存在，其配方就会成为 

公有领域的信息：因此，在技术研发，合同的 

管理和产品营销中都应加强保密措施，完善 

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机制。 

其次，维护和监督电子商务的安全运 

行、利用因特网宣传企业的产品、技术时，为 

企业营利提供了便利条件 但电子商务带来 

商机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电子商 

务运营中的欺诈、泄密、抢注域名、侵i巳企业 

名称、商标权等事件随之发生。因此，在电子 

商务中要巧妙利用现有法律规定，用足法律 

资源维护自己电子商务的安全、有效运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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